天津市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行政许可

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零六条设立了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行政许可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国家体育总局修订了《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增加关于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行政许可专门章节，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公布了《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第一批）》（以下简称《目录》）。为贯彻落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规定，确保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安全有序开展，结合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适用范围和对象 

（一）许可事项

体育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目录》，将潜水赛事活动、航空运动相关赛事活动、登山相关赛事活动、攀岩相关赛事活动、滑雪登山赛事活动、汽车摩托车相关赛事活动6大类18个小项的赛事活动列入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并对纳入《目录》的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名称以及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没有附加条件的，该项目所有体育赛事活动均为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对于有附加条件的，符合该条件的体育赛事活动属于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也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向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条件之外的体育赛事活动不属于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不需要进行行政许可。 

由体育行政部门及其事业单位、单项体育协会主办、承办的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不属于《目录》范围，主办、承办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条件和要求从严进行审查，并承担相应责任。 

（二）许可对象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许可对象是指《目录》所列赛事活动的组织者，由组织者提出许可申请。赛事活动组织者有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的，原则上由赛事活动的主办方提出许可申请，受主办方书面委托，承办方也可以提出许可申请。按照《办法》有关规定，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其中既包括企业，也包括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只要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不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应当依法依规向所属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申请许可。 

许可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年6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

3.《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2023年1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令第31号发布）

4.《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第一批）》（2023年1月1日体育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健康委、应急部、市场监管总局公告第63号发布）
二、规范工作流程

（一）申请材料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开始之前，组织者应当向所属县区级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包括体育赛事活动的名称、时间、地点、规模、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参赛条件等内容；

2.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或资质证明材料；

3.场地、器材和设施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的说明性材料；

4.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等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用以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分工的书面协议；

5.风险评估报告、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安全工作方案、医疗保障及救援方案、赛事活动“熔断”机制、赛事活动组织方案等材料；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办理流程

1.申请
区级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的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行政许可工作。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向赛事活动所在地的区级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跨行政区域的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由所在行政区域的区级体育行政部门协商确定许可方式，协商不一致的，须向相关行政区域的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分别提出申请，共同审批后方可举办。

2.受理

区级体育行政部门受理后，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所需事项的材料。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
3.核查

区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进行实地核查并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区级体育行政部门可以指派两名及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查，也可以委托检验机构或认证机构进行实地核查，但区级体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应当一同前往，委托费用由区级体育行政部门承担。实地核查主要核查申请人提交材料所述内容是否真实，应当按照许可条件规定的条件标准逐项审核。 

涉及器材、设施等场地布置环节具体事项，可结合赛事活动实际情况，采取较为灵活的核查方式，既要确保相应要求落实到位，又要有利于赛事活动的举办。
4.决定

现场核查后立即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举办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变更或取消流程

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申请材料或取消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在体育赛事活动开始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区级体育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或取消手续。区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当进行审查，根据情况作出新的许可决定或者撤销原许可决定。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区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当严格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建立健全体育赛事活动监管工作机制。结合本地实际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辖区内举办的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进行全程跟踪指导，如遇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或其他可能导致不再具备办赛条件的情形时，立即启动“熔断”机制，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区级体育行政部门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不当和违法行为，要建立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评估机制，要加强对全市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的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力度，确保全市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四、抓好工作落实

加强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促进体育赛事活动规范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分解任务，夯实责任主体，规范管理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工作。要切实负起行业监管责任，加强与本辖区内同级工信、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合作，指导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做好相关服务保障。要定期开展学习培训，加深对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工作的认识，切实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对实施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行政许可中发现的问题、总结的经验、归纳的信息，及时报送反馈至市级体育行政部门。

附件：1.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申请书（申请、变更、取消）

2.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许可条件

        3.许可结果样本
附件1-1
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申请书

(申请）

	拟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

	名称
	
	时  间
	

	地点
	

	规模
	

	赛事活动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信息

	主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主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承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承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协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协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参赛条件：

	申请材料清单：

	保密要求：

	本申请书及所附申请材料均真实、合法，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有不实之处，申请单位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材料是否齐全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实地核查意见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体育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2
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申请书
（变更）
	拟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

	名称
	
	时  间
	

	地点
	

	规模
	

	赛事活动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信息

	主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主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承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承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协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协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拟变更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内容及原因：

	变更（补充）申请材料清单：

	保密要求：

	本申请书及所附申请材料均真实、合法，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有不实之处，申请单位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材料是否齐全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实地核查意见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体育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3
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申请书
（取消）
	拟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

	名称
	
	时  间
	

	地点
	

	规模
	

	赛事活动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信息

	主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主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承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承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协办方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
	

	协办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拟取消原因：



	本申请书及所附申请材料均真实、合法，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有不实之处，申请单位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材料是否齐全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实地核查意见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体育行政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1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潜水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发布的潜水各单项赛事活动办赛指南的要求及GB 19079.10-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0部分：潜水场所》的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1.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发布的潜水各单项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1.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持有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颁发的潜水各运动项目相应的专业资质证书。参赛前提交三个月内身体检查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文件以及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持有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颁发的潜水赛事相关专业安全员证书。

（3）裁判人员：经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培训并持有其颁发的相关裁判证书。

（4）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5）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6）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经过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赛事培训并获得相应资质。

（2）获得赛事场地的使用权。

（3）具备与所举办的赛事活动相符的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能力。

（4）配备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注册认证的专业教练。

（5）配备与赛事级别和规模相符的安保及医疗救护人员等； 

（6）提供赛事责任险，入水的运动员及工作人员均购买相应的潜水意外险，安全员提供职业责任险。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发布的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发布的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运动员手册：宜包括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比赛路线信息、日程安排、场地示意图、交通指南、补给信息、检查点信息、摆渡安排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附录2.1.1 潜水竞赛场地要求

	场所类型
	场所、设施要求
	引用文件

	通用要求
	应有男、女更衣室，并配有存放衣物的设施
	GB 19079.10-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0部分：潜水场所

	
	应有男、女淋浴室,其地表面的静摩擦系数不小于0.5。
	

	
	应有男、女卫生间。
	

	
	应有广播、通信设备。
	

	
	有通风、干燥的潜水装备存放室。
	

	
	公共指示用标识应符合GB或T 10001.1的要求。
	

	
	潜水场所水质卫生应符合GB 9667、GB 3097的要求。
	

	
	潜水场所的卫生条件应符合GB 9667的要求。
	

	
	潜水场所应有救生、紧急供氧装置、急救用品等器械,并摆放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人工潜水场所
	潜水用池四周地面的静摩擦系数应不小于0.5;
	GB 19079.10-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0部分：潜水场所

	
	浅水区水深不得高于1.5 m,深水区水深不得低于1.8 m;
	

	
	池水面积应不小于100 m2 ;
	

	
	应设定安全的出、入水口和扶梯;
	

	
	更衣室与潜水用池之间应有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
	

	
	清洁池壁与水质的设备或自动水循环过滤、消毒、吸底等设备应具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潜水用池水面水平照度应符合竞赛要求
	

	
	应有装备放置和准备活动区域。
	

	
	室内潜水场所有紧急疏散通道。
	

	
	室内潜水场所应有通风设施。
	

	
	应提供室温、水温情况公示。
	

	
	紧急疏散通道和出口应有标识并保持畅通。
	

	
	应在离水面下至少1.2米的池壁上设休息台，台面为10-15厘米宽。
	蹼泳竞赛规则

	
	泳池内设八条泳道，由九条分道线构成；每条泳道宽2.50米；第一和第九分道线距池边至少0.50米或2.50米。
	

	
	分道线：每两条泳道之间只允许有一条分道线，必须拉紧直至泳池两端。
	

	
	比赛泳池应设有泳道标志线、池端目标标志线和潜游标志线，线宽20-25厘米。
	

	
	在离出发池端15.00米处设横跨游泳池的出发召回线。
	

	
	出发台正对泳道中央，前缘高出水面50-75厘米，台面面积不少于50厘米×50厘米；前倾不超过100。四周应有阿拉伯数字标明的泳道号数，号数应在出发一端的池边上（面对池）从右至左依次排列。
	

	天然潜水场所
	应有清晰、醒目的潜水区域警示标识。
	GB 19079.10-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0部分：潜水场所

	
	应有能够监视整个潜水区域的指挥(了望)点或船只。
	

	
	应设置入水绳和水面浮具(包括合格的浮标,救生圈、潜水旗等)。
	

	
	天然潜水场所应提供当日水温、天气、潮汐变化情况公示。
	

	
	天然潜水场所应有救生用的船只。
	

	
	必须有当地权威部门提供的安全卫生证书确保场地适宜比赛。
	蹼泳竞赛规则

	
	比赛区域的出发端必须保证有能满足出发台跳水出发的水深。
	

	
	赛道宽不少于15米，浮标距离不超过500米。
	


附录2.1.2潜水竞赛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脚蹼应符合Q/KY 001-2019或EN 16804-2015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潜水面罩或头盔应符合GB 18985或EN 16805-2015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潜水服应符合GB 18985或EN 14225-1-2017或EN 14225-2-2017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安全背带应符合GB 6095或EN 36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压重带应符合GB 26123或CNS 10293-1983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安全绳应符合GB 6095或EN 354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呼吸管应符合EN 1972-2015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应急气瓶应符合GB 5099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软管和脐带应符合GB 26123或EN 197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浮力背心应符合ANSI/UL 1123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呼吸设备应符合EN 250:2014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浮力调节器应符合EN 1809-2016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仪表（时间、深度、气压）应符合EN 250-2014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备用呼吸系统应符合EN 250-2014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气瓶应符合GB/T 11640-2021或EN 1809-2016或ISO 7866-2012或AMD-1:202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手套应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潜靴应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指北针应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快卸配重系统应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潜水刀应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水下照明灯应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通信系统应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2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气球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及GB 19079.13-20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3部分：气球与飞艇场所》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2.1。

2.器材条件

中国籍气球具有中国民航局颁发的现行有效的国籍登记证和适航证件；外国籍气球取得中国民航局认可的现行有效的特许飞行证件；气球保持持续适航状态；器材应符合GB/T 36510-2018 《热气球》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2.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接受过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认可的竞赛培训，具有中国民航局颁发或认可的现行有效的飞行执照，执照等级符合竞赛规程要求；具备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合格证明；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投保航空体育飞行职业险且覆盖范围至少须包含意外身故、残疾、意外伤害医疗；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裁判员具备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认证的裁判资质。

（4）其他竞赛活动工作人员：中国航协指派。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配备与竞赛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与符合资质的管理人员、飞行指挥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航空器维修等人员。

 （3）配备与所举办的赛事活动相符的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能力。

（4）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空域、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5）符合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具有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须购买赛事公众责任险，涵盖所有参与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热气球项目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热气球项目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秩序册：宜包含赛事通知、组委会及大会各工作机构及人员名单、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名单、各参赛队领队及教练员、运动员名单、主要活动安排表、各队人数统计表、竞赛日程表、注意事项、作息时间、场地平面图、场地练习表及后勤保障人员联系方式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飞行人员、航空器、场地、空域、气象、飞行组织、安保、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7）使用空域：应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附录2.2.1气球赛事活动场地要求
	场所、设施、气象及空域要求
	引用文件

	单个体气球飞行场地不小于自身长、宽度的两倍以上；多个体气球活动场地条件以此类推。
	

	起飞和着陆的场地要平坦、开阔，面积不小于40m×40m
	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基本常识

	热气球与飞艇系留点应牢固可靠，系留环直径不小于25cm，地埋深度不小于1.5m。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有存放燃料瓶等器材的专用库房。
	

	消防器材摆放在明显且易于获取的位置。
	

	具备存放航空器的库房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场地空域开阔，周边300米范围内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
	

	所有飞行在昼间、无降雨、雪条件下进行；自由飞：能见度≥3公里，云底高度高于飞行高度200米以上，水平风速≤5米/秒；系留飞：能见度≥1公里，云底高度高于飞行高度200米以上，水平风速≤5米/秒。
	

	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2公里，真高100米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附录2.2.2气球赛事活动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气球应符合GB/T 36510-2018或ASTM F2079-09(202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高度计应符合GB/T 11469-2013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升降速度表应符合HB 6677-199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温度计，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GPS记录仪应符合GB/T30288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救生衣应符合GB 4303或EN 1240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3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飞机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体育总局航管中心《飞机运动管理办法》、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GB 19079.24-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4部分：运动飞机场所》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3.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初级类航空器适航标准—甚轻型飞机》、《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规定》、《正常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3.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接受过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认可的竞赛培训，持有中国民航局颁发或认可的现行有效的飞行执照；具备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合格证明；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投保航空体育飞行职业险且覆盖范围至少须包含意外身故、残疾、意外伤害医疗；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裁判员具备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认证的裁判资质。

（4）其他竞赛活动工作人员：中国航协指派。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 配备与竞赛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与符合资质的管理人员、飞行指挥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航空器维修等人员。

（3）配备与所举办的赛事活动相符的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能力。

（4）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空域、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5）符合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具有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须购买赛事公众责任险，涵盖所有参与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轻型飞机、直升机、滑翔机项目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秩序册：宜包含赛事通知、组委会及大会各工作机构及人员名单、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名单、各参赛队领队及教练员、运动员名单、主要活动安排表、各队人数统计表、竞赛日程表、注意事项、作息时间、场地平面图、场地练习表及后勤保障人员联系方式等。

（3）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轻型飞机、直升机、滑翔机项目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飞行人员、航空器、场地、空域、气象、飞行组织、安保、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7）使用空域：应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附录2.3.1飞机赛事活动场地要求
	场所类型
	场所、设施及空域要求
	引用文件

	轻型飞机运动
	轻型飞机跑道长度不小于600米。
	

	
	取得B类或A3类及以上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备存放飞机的机库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具备飞行指挥使用的基本航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行说明。
	

	
	使用空域：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2公里，真高100米，并且有经当地辖区空军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的空域批件，竞赛及特殊飞行空域可按需求另行申请划设。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特技飞机运动
	特技飞机跑道长度不小于800米。
	

	
	取得B类或A3类及以上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具备存放飞机的机库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具备飞行指挥使用的基本航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行说明。
	

	
	使用空域：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5公里以内，真高1000米(含)以下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滑翔机运动
	取得B类或A3类及以上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具备长度800米×20米以上的跑道。
	

	
	具备道面硬化、足够长度和宽度的平整的草坪场地，该场地必须满足牵引机、绞盘车及滑翔机的起降运行需求。
	

	
	起降场附近一定范围内适应空中翱翔飞行。
	

	
	具备存放滑翔机和牵引机的机库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具备飞行指挥使用的基本通信和气象设备。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行说明。
	

	
	使用空域：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飞行空域：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5公里，真高200米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附录2.3.2飞机赛事活动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轻型飞机、特技飞机、牵引滑翔机，具备中国民航局颁发的有效的国籍登记证、适航证件（或等效适航文件）和电台执照。

	救生衣应符合GB 4303或EN 1240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GPS 应符合GB/T30288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飞行运动头盔应符合EN 966:2012+A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4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超轻型飞机赛事活动（本条所定义的超轻型飞机项目包括：自转旋翼机和动力悬挂滑翔机。）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4.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中国民航局-初级类航空器适航标准—超轻型飞机》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4.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具有中国民航局颁发或认可的现行有效的飞行执照，执照等级符合竞赛规程要求；具备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合格证明；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投保航空体育飞行职业险且覆盖范围至少须包含意外身故、残疾、意外伤害医疗；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裁判员具备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认证的裁判资质。

（4）其他竞赛活动工作人员：中国航协指派。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配备与竞赛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与符合资质的管理人员、飞行指挥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航空器维修等人员。

（3）配备与所举办的赛事活动相符的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能力。

（4）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空域、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5）符合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具有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须购买赛事公众责任险，涵盖所有参与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超轻型飞机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秩序册：宜包含赛事通知、组委会及大会各工作机构及人员名单、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名单、各参赛队领队及教练员、运动员名单、主要活动安排表、各队人数统计表、竞赛日程表、注意事项、作息时间、场地平面图、场地练习表及后勤保障人员联系方式等。

（3）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超轻型飞机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飞行人员、航空器、场地、空域、气象、飞行组织、安保、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7）使用空域：应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附录2.4.1超轻型飞机赛事活动场地要求
	场所、设施、气象及空域要求
	引用文件

	轻型飞机跑道长度不小于600米。
	

	取得B类或A3类及以上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备存放飞机的机库或具有同等功能设施。
	

	具备飞行指挥使用的基本航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净空条件：起降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并在营地细则中进行说明。
	

	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2公里，真高100米
	


附录2.4.2超轻型飞机赛事活动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超轻型飞机，具备中国民航局颁发的有效的国籍登记证、适航证件（或等效适航文件）和电台执照，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GPS 应符合GB/T30288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救生衣应符合GB 4303或EN 1240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飞行运动头盔应符合EN 966:2012+A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5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跳伞赛事活动（室内跳伞除外）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GB 19079.25-20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5部分：跳伞场所》、体育总局航管中心《跳伞运动管理办法》、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FAI Sporting Code Section 5 – Skydiving Class G – Parachuting and Indoor Skydiving》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5.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5.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持有中国航协颁发的跳伞运动证书；具备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合格证明；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投保航空体育飞行职业险且覆盖范围至少须包含意外身故、残疾、意外伤害医疗；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裁判员具备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认证的裁判资质。

（4）其他竞赛活动工作人员：中国航协指派。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配备与竞赛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与符合资质的管理人员、飞行指挥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航空器维修等人员。

（3） 配备与所举办的赛事活动相符的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能力。

（4）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空域、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5）符合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具有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须购买赛事公众责任险，涵盖所有参与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跳伞项目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秩序册：宜包含赛事通知、组委会及大会各工作机构及人员名单、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名单、各参赛队领队及教练员、运动员名单、主要活动安排表、各队人数统计表、竞赛日程表、注意事项、作息时间、场地平面图、场地练习表及后勤保障人员联系方式等。

（3）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跳伞项目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安全保障工作包含医疗保障、物资保全、赛场安保、气象保障、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飞行人员、航空器、场地、空域、气象、飞行组织、安保、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7）使用空域：应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附录2.5.1 跳伞赛事活动场地要求

	场所、设施、气象及空域要求
	引用文件

	起飞场地以标准机场为宜，可适合比赛用飞机的正常起降。
	

	降落区选择开阔平坦、周边无高大障碍物的区域，其中主降落场是一个半径20米的圆型区域，为竞赛、裁判员的专属区域，并放置跳伞专业设备。同时根据比赛项目需要设置其他降落区域，标准不小于30米×100米的长型降落区。（降落区由于受风向变换影响较大，具体情况以专业人员实地考察为准）。

降落区划分叠伞区、准备区、休息区、检录区。
降落区内设置风向筒等标志性器材，可准确观察实时风向。
靠近水域的场地，配备水上救生设备。
	

	应在着陆场地和观众区之间设置明显的分界线。
	GB 19079.25-20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5部分：跳伞场所

	应有空地无线电通讯设备。
	

	应有在500m 高度可见的着陆点标识。
	

	起飞场地空域开阔，周边无高大障碍物或高压线或在障碍物顶端设置有障碍灯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平整无障碍物，地面软硬适中，无坚硬或锐利凸起的物体，地面植被高度不超过10厘米。
	

	关于障碍物，以降落点为圆心，距离最近的危险物体的距离半径如下：

1.独立的跳伞学员和A级执照持有者：100米

2.B和C及执照持有者，所有双人跳伞者：80米

3.D级执照持有者：12米。
	

	危险物体指任意架空线路和线杆、高大树木、塔、建筑物、停车场、开放水域、道路以及超过3000平方米的树丛。
	

	在跳伞活动进行中，降落场应有专业人员负责地面指挥和通讯联络，地面配备明显标示物。
	

	在申请跳伞登记处和登机处，都应设有明显的关于“跳伞安全警示牌”的提示，并将安全措施和场地主要情况注明。
	

	有存放伞具及相关设施、设备的场所，具备防潮、通风及相关安全措施。
	

	具备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着陆区域能力。
	

	有跳伞员休息及叠伞区域。
	

	地面风速不大于6-9米/秒，云高600米-3000米，水平能见度不小于2000米（地面风速、云高、水平能见度根据竞赛项目规则确定具体标准），无降水、雷电等危险天气。
	

	以营地基准点为中心半径5公里以内，真高3000米(含)以下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附录2.5.2 跳伞赛事活动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降落伞应符合HB 6449/SAE AS 8015B-199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高度计应符合GB/T 11469-2013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救生衣应符合GB 4303或EN 1240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GPS 应符合GB/T30288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飞行运动头盔应符合EN 966:2012+A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6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滑翔伞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GB 19079.12-20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2部分：伞翼滑翔场所》、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FAI Sporting Code Section 3 – Gliding》、体育总局航管中心《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6.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GB/T 36509-2018 《滑翔伞结构强度要求及测试方法》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6.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参赛者须持有中国航协颁发的滑翔伞飞行员驾驶执照；具备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合格证明；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投保航空体育飞行职业险且覆盖范围至少须包含意外身故、残疾、意外伤害医疗；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裁判员具备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认证的裁判资质。

（4）其他竞赛活动工作人员：中国航协指派。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配备与竞赛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与符合资质的管理人员、飞行指挥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航空器维修等人员。

（3）配备与所举办的赛事活动相符的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能力。

（4）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空域、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5）符合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具有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须购买赛事公众责任险，涵盖所有参与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滑翔伞项目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滑翔伞项目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秩序册：宜包含赛事通知、组委会及大会各工作机构及人员名单、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名单、各参赛队领队及教练员、运动员名单、主要活动安排表、各队人数统计表、竞赛日程表、注意事项、作息时间、场地平面图、场地练习表及后勤保障人员联系方式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由组委会和新闻媒体参与，发布会的组织方案应报航管中心审核，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安全保障工作包含医疗保障、物资保全、赛场安保、气象保障、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飞行人员、航空器、场地、空域、气象、飞行组织、安保、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7）使用空域：应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附录2.6.1滑翔伞赛事活动场地要求

	场所、设施、气象及空域要求
	引用文件

	起飞场：

起飞场地面平坦整洁，长度不小于30米，宽度不小于20米，起飞场坡度不大于40度，周边净空开阔无障碍物。

可划分起飞区、准备区、休息区、办公区，能够满足伞具整理需要。

起飞场内四角设置风向筒等标志性器材，可准确观察实时风向。
	

	降落场：

降落区域选择开阔平坦、周边无高大障碍物的区域，长度不小于50米，宽度不小于50米。

周边无建筑物等引起气流变化的凸起物。

降落场内设置风向筒等标志性器材，可准确观察实时风向。

靠近水域的场地，配备水上救生设备。
	

	具备存放航空器的库房或同等设施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具备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具备基本的地面及地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风速不大于6米/秒，水平能见度不小于1000米，无降水、雷电等危险天气。
	


附录2.6.2 滑翔伞赛事活动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滑翔伞主伞须通过LTF检测认证

	精准降落伞翼具备LTF或者CCC认证伞翼，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精准降落座袋符合 LTF09/ EN 1651:2018+A1:2020 标准，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精准降落头盔必须通过如下标准中的任何一种认证：EN 966(HPG)、EN 1077-A 和-B(冰雪运动)、ASTM 2040(冰雪运动)或 Snell RS-98，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精准降落备份伞具备LTF认证，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竞速飞行伞翼 通过EN926或LTF91/09或FAI-CIVL CCC认证的伞具，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竞速飞行座袋符合LTF09/ EN 1651:2018+A1:2020标准，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竞速飞行头盔必须通过如下标准中的任何一种认证：EN 966(HPG)、EN 1077-A 和-B(冰雪运动)、ASTM 2040(冰雪运动)或 Snell RS-98，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竞速飞行备份伞具备LTF认证，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竞速飞行电脑获CIVL许可的飞行电脑可以用于FAI一类赛，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特技飞行伞翼具备EN 926-1或LTF 91/09的认证，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特技飞行座袋必须具有LTF的认证，或符合EN 1651:2018+A1:202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特技飞行头盔必须通过如下标准中的任何一种认证：EN 966(HPG)、EN 1077-A 和-B(冰雪运动)、ASTM 2040(冰雪运动)或 Snell RS-98，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特技飞行备份伞，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7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动力伞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GB 19079.12-20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2部分：伞翼滑翔场所》、体育总局航管中心《动力伞运动管理办法》、《FAI Sporting Code Section 10 – Microlights and Paramotors》、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7.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7.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须持有中国航协颁发的动力伞飞行员驾驶执照；具备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合格证明；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投保航空体育飞行职业险且覆盖范围至少须包含意外身故、残疾、意外伤害医疗；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裁判员具备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认证的裁判资质。

（4）其他竞赛活动工作人员：中国航协指派。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配备与竞赛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与符合资质的管理人员、飞行指挥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航空器维修等人员。

（3）配备与所举办的赛事活动相符的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能力。

（4）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空域、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5）符合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具有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须购买赛事公众责任险，涵盖所有参与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动力伞项目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动力伞项目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秩序册：宜包含赛事通知、组委会及大会各工作机构及人员名单、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名单、各参赛队领队及教练员、运动员名单、主要活动安排表、各队人数统计表、竞赛日程表、注意事项、作息时间、场地平面图、场地练习表及后勤保障人员联系方式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飞行人员、航空器、场地、空域、气象、飞行组织、安保、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7）使用空域：应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附录2.7.1 动力伞赛事活动场地要求

	场所、设施、气象及空域要求
	引用文件

	起飞、降落场地（可共同使用）面积不小于150米×100米，周边平坦、整洁、开阔，500米范围内净空良好，无电线、固定建筑物、居民区等影响起、降飞行安全的障碍物。
	

	起飞、降落区域内四角设置风向筒等标志性旗帜，可准确观察实时风向。
	

	场地飞行科目地面长、宽均不小于200米。
	

	靠近水边的场地应有水上救生设备
	GB 19079.12-20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2部分：伞翼滑翔场所

	具备存放航空器的库房或同等设施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

	具备维修功能和必要设备、工具
	

	具备基本的地面及地空通信和气象设备
	

	具有或协议具有相应的消防、救护能力，具备基本的救生设备和医疗器材、药品
	

	地面风速不大于6米/秒，水平能见度不小于1000米，无降水、雷电、紊乱气流等危险天气。
	


附录2.7.2动力伞赛事活动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动力伞必须持有中国航协和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联合审查签发的适航证明，产品检测证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使用、维护手册，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进口动力伞，必须持有国际权威机构出具的适航证明和检测证明，并经中国航协型号认证后，方可使用，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高度计应符合GB/T 11469-2013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GPS 应符合GB/T30288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8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悬挂滑翔翼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GB 19079.12-20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2部分：伞翼滑翔场所》、体育总局航管中心《悬挂滑翔翼运动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World Air Sports Federation -SPORTING CODE - OTHER RULES (SCORING, GLIDERS DEFINITION AND CERTIFICATION.) SECTION 7: HANG GLIDING AND PARAGLIDING》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8.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World Air Sports Federation -SPORTING CODE - OTHER RULES (SCORING, GLIDERS DEFINITION AND CERTIFICATION.) SECTION 7G》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8.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须持有中国航协颁发的滑翔伞飞行员驾驶执照；具备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合格证明；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投保航空体育飞行职业险且覆盖范围至少须包含意外身故、残疾、意外伤害医疗；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裁判员具备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认证的裁判资质。

（4）其他竞赛活动工作人员：中国航协指派。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配备与竞赛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与符合资质的管理人员、飞行指挥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航空器维修等人员。

（3）配备与所举办的赛事活动相符的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能力。

（4）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空域、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5）符合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具有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须购买赛事公众责任险，涵盖所有参与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滑翔伞项目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滑翔伞项目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秩序册：宜包含赛事通知、组委会及大会各工作机构及人员名单、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名单、各参赛队领队及教练员、运动员名单、主要活动安排表、各队人数统计表、竞赛日程表、注意事项、作息时间、场地平面图、场地练习表及后勤保障人员联系方式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飞行人员、航空器、场地、空域、气象、飞行组织、安保、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7）使用空域：应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附录2.8.1 悬挂滑翔翼赛事活动场地要求
	场所、设施要求

	地面风速不大于8米/秒，水平能见度不小于1000米，无降水、雷电、紊乱气流等危险天气。

	起飞场：

山地起飞方式：场地平坦整洁，长度不小于30米，宽度不小于20米，起飞场坡度不大于40度，周边净空开阔无障碍物。可划分起飞区、准备区、休息区、办公区，能够满足设备整理需要。起飞场内四角设置风向筒等标志性器材，可准确观察实时风向。

牵引起飞方式：场地平坦开阔，长度不小于150米，宽度不小于100米；净空条件良好，起飞延长线上无影响起飞的障碍物，起飞场内设置风向筒等标志性器材，可准确观察实时风向。

	降落场：场地平坦开阔，无影响着陆的障碍物，周边净空良好，主降落方向不少于100米，降落场内设置风向筒等标志性器材，可准确观察实时风向。

	起飞场和降落场应有风速、风向测定设备

	应有救护用车辆，配备急救药品和器械

	靠近水边的场地应有水上救生设备


附录2.8.2悬挂滑翔翼赛事活动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悬挂滑翔翼运动器材。

	救生衣应符合GB 4303或EN 1240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飞行运动头盔应符合EN 966:2012+A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GPS 应符合GB/T30288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9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牵引伞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设施及空域》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9.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9.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具有中国航空协会颁发或认可的现行有效的飞行执照，执照等级符合竞赛规程要求；具备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合格证明；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投保航空体育飞行职业险且覆盖范围至少须包含意外身故、残疾、意外伤害医疗；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裁判员具备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认证的裁判资质。

（4）其他竞赛活动工作人员：中国航协指派。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配备与竞赛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与符合资质的管理人员、飞行指挥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航空器维修等人员。

（3）配备与所举办的赛事活动相符的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能力。

（4）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空域、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5）符合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具有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须购买赛事公众责任险，涵盖所有参与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牵引伞赛事办赛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秩序册：宜包含赛事通知、组委会及大会各工作机构及人员名单、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名单、各参赛队领队及教练员、运动员名单、主要活动安排表、各队人数统计表、竞赛日程表、注意事项、作息时间、场地平面图、场地练习表及后勤保障人员联系方式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飞行人员、航空器、场地、空域、气象、飞行组织、安保、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7）使用空域：应获得现行有效的国家空域管理部门批准的空域许可文件。

附录2.9.1牵引伞赛事活动场地要求
	场所、设施、气象及空域要求
	引用文件

	起飞场：
地面平坦整洁，长度不小于100米，宽度不小于50米，

场地周边无高大建筑物、树木等障碍物。

可划分起飞区、准备区、休息区、办公区，能够满足伞具整理需要。

起飞场内四角设置风向筒等标志性器材，可准确观察实时风向。
	

	降落场：
长度不小于50米，宽度不小于50米，

周边无电线、建筑物、高大树木等障碍物。

降落场内设置风向筒等标志性器材，可准确观察实时风向。

靠近水域的场地，配备水上救生设备。
	

	应具备牵引设备，拉钢索车子，救护车，以及风向袋、信号设备、通讯设备等。
	牵引升空伞（陆地）基本常识

	地面风速不大于6米/秒，水平能见度不小于1000米，无降水、雷电等危险天气。
	


附录2.9.2牵引伞赛事活动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牵引伞应符合EN 1651:2018+A1:202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降落伞应符合HB 6449/SAE AS 8015B-199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救生衣应符合GB 4303或 EN 1240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飞行运动头盔应符合EN 966:2012+A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GPS 应符合GB/T30288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10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山地越野赛事活动（符合以下任意一项指标：1.有海拔3500米以上的路线；2.有夜间赛程安排；3.距离超过42.195公里。）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中国登山协会山地越野跑办赛指南要求，详见附录2.10.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中国登山协会山地越野跑竞赛规则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10.2。

3.人员要求

参赛运动员：参赛前提交提供相应参赛级别的一年内完赛证明、三个月内身体检查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文件以及自愿参赛责任书。

赛事安全人员：经中国登山协会培训并持有其颁发的山地户外裁判员证书，具备一定比赛经验。

裁判人员：经中国登山协会培训并持有其颁发的山地户外裁判员证书。

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救援人员持有中国登山协会、红十字会或其他专业机构认证的急救证书。

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赛事主办方获得赛事起点、终点及沿途赛道和相关场地的赛事使用权。

（3）配备与赛事规模相匹配的且具有独立法人资质、一定救援经验和能力山地救援团队。

（4）配备赛事所需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人员等。

（5）配备与赛事级别和规模相符的安保及医疗救护人员等； 

（6）赛事公众责任保险应覆盖所有的赛事相关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登山协会山地越野跑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中国登山协会山地越野跑竞赛规则》，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中国登山协会山地越野跑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运动员手册：宜包括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比赛路线信息、日程安排、场地示意图、交通指南、补给信息、检查点信息、摆渡安排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附录2.10.1山地越野赛事竞赛场地设施要求
	场所、设施要求
	引用文件

	赛道须满足比赛项目的要求，项目、距离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中国登山协会山地越野跑办赛指南

	赛道路线和项目的制定应由具有制定赛事线路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勘察，确保赛道符合办赛需求。应对气候突变引起的自然现象、疫情防控、特殊政策等做好各种预案。
	

	起跑后前1千米左右赛段应充分考虑赛道的承载量,须有足够宽的赛道引流，避免拥挤踩踏。
	

	赛事应设有统一的指示系统，其中包括路标、地形图、GPS轨迹、人员指引等方式。路标须明确清晰，体现出赛道及比赛行进方向。如在夜间进行比赛，须设置带有反光材质的路标，作为夜间比赛方向的指引。
	

	组委会在涉水路段、危险路段需要合理的设置警示牌、路绳及安排救援人员。
	

	根据不同赛事需求设立相应的功能区，其中包括:起点、终点、指挥中心、医疗中心、检查站、转运点、补给站、接力区、营地、避难所等。
	

	根据路线长度和路线特点设置能量补给站,一般每个补给站的间隔距离不大于 15公里
	

	根据不同赛事，各功能区域应选择交通便利、适合赛事相应规模的人员聚集和疏散的安全区域,组委会应制作各区域的详细布局图并严格控制可进入人员。
	

	起点区域应使用明显的标志物进行标识，例如出发拱门，并根据不同赛事的规模设置出发区。
	

	起点区应综合考虑仪式需求以及参赛运动员的集结、寄存、补给、医疗(检疫)、洗手间、垃圾处理等需求合理规划。对于有强制装备要求的赛事，应设置出发隔离区。
	

	终点物品发放区域应合理规划,确保运动员能够有秩序地领取完赛物品。
	

	根据赛道情况，组委会需重点考虑各功能区的供电、通讯、救援、医疗保障。
	


附录2.10.2山地越野赛事竞赛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计时芯片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跟踪器 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头灯应符合IEC60598-2-4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救生哨应符合EN 12402-8:202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保温毯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GPS 应符合GB/T30288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反光条应符合GB 20653/ EN 2047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手杖应符合ASTM F3249-2017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11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山地多项赛事活动（符合以下任意一项指标：1.有海拔3500米以上的路线；2.有夜间赛程安排；3.需要使用绳索装备、上升<下降>器械等专业技术装备；4.距离超过42.195公里。）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多项赛办赛指南要求，详见附录2.11.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多项赛竞赛规则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11.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参赛前提供相应参赛级别的一年内完赛证明、提交三个月内身体检查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文件以及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经中国登山协会培训并持有其颁发的山地户外裁判员证书，具备一定比赛经验。

（3）裁判人员：经中国登山协会培训并持有其颁发的山地户外裁判员证书。

（4）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5）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救援人员持有中国登山协会、红十字会或其他专业机构认证的急救证书。

（6）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赛事主办方获得赛事起点、终点及沿途赛道和相关场地的赛事使用权。

（3）配备与赛事规模相匹配的且具有独立法人资质、一定救援经验和能力山地救援团队。

（4）配备赛事所需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人员等。

（5）配备与赛事级别和规模相符的安保及医疗救护人员等。

（6）赛事公众责任保险应覆盖所有的赛事相关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多项赛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多项赛竞赛规则》，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多项赛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运动员手册：宜包括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比赛路线信息、日程安排、场地示意图、交通指南、补给信息、检查点信息、摆渡安排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附录2.11.1 山地多项赛事竞赛场地设施要求

	场所、设施要求
	引用文件

	赛道须满足比赛项目的要求，项目、距离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多项赛办赛指南

	赛道路线和项目的制定应由具有制定赛事线路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勘察，确保赛道符合办赛需求。应对气候突变引起的自然现象、疫情防控、特殊政策等做好各种预案。
	

	赛事应设有统一的指示系统，其中包括路标、地形图、GPS轨迹、人员指引等方式。路标须明确清晰，体现出赛道及比赛行进方向。如在夜间进行比赛，须设置带有反光材质的路标，作为夜间比赛方向的指引。
	

	组委会在涉水路段、危险路段需要合理的设置警示牌、路绳及安排救援人员。
	

	在3级以上漂流、绳索技能等高风险性项目应设置黑夜禁区。
	

	在夜间赛段中，参赛运动员须佩戴照明设备和发光安全警示设备，包括山地车尾灯、背包反光条、皮划艇荧光棒等。
	

	根据不同赛事需求设立相应的功能区，其中包括：起点、终点、指挥中心、医疗中心、器材室、交替站、检查站、转运点、补给站、接力区、营地、避难所等。 
	

	根据不同赛事，各功能区域应选择交通便利、适合赛事相应规模的人员聚集和疏散的安全区域，组委会应制作各区域的详细布局图并严格控制可进入人员。  
	

	起点区域应使用明显的标志物进行标识，例如出发拱门，并根据不同赛事的规模设置出发区。
	

	起点区应综合考虑仪式需求以及参赛运动员的集结、寄存、补给、医疗(检疫)、洗手间、垃圾处理等需求合理规划。对于有强制装备要求的赛事，应设置出发隔离区。
	

	终点物品发放区域应合理规划，确保运动员能够有秩序地领取完赛物品。
	

	根据赛道情况，组委会需重点考虑各功能区的供电、通讯、救援、医疗保障。
	


附录2.11.2山地多项赛事竞赛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卫星跟踪器应符合GB/T30288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计时芯片（指卡)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皮划艇应符合GB/T 13412-199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漂流艇应符合QB/T 5583-2021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头盔应符合GB 24429-2009/ EN 1078:2012/UIAA 106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自行车应符合GB 3565-2005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头灯应符合IEC60598-2-4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救生哨应符合EN 12402-8:202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救生衣应符合GB 4303/ EN 1240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反光条应符合GB 20653/ EN 2047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手持GPS应符合GB/T30288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动力绳应符合GB/23268.1-2009 /EN 892: 2012/UIAA 10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帐篷应符合GB/T 27735-201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手杖应符合ASTM F3249-2017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12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户外拓展赛事活动（符合以下任意一项指标：1.使用专业技术装备；2.设置有距离地面2米以上的项目。）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中国登山协会拓展运动赛事办赛指南要求及GB19079.19-2010《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9部分：拓展场所》，详见附录2.12.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中国登山协会拓展运动赛事竞赛规则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12.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参赛前提交三个月内身体检查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文件以及自愿参赛责任书；拓展运动赛事参赛年龄要求为 14-60 岁（以竞赛日为准），14-16 岁的参与者需在监护人或教练陪同下参与；不同的拓展运动赛事活动，可以根据赛事级别和规模的不同对参赛选手年龄、竞赛成绩等进行调整；

（2）赛事安全人员：经中国登山协会培训并持有其颁发的山地户外裁判员证书，具备一定比赛经验。

（3）裁判人员：经中国登山协会培训并持有其颁发的山地户外裁判员证书，具有执裁能力；重要岗位需对裁判员级别进行要求和限定。

（4）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5）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救援人员持有中国登山协会、红十字会或其他专业机构认证的急救证书。

（6）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赛事主办方获得赛事起点、终点及沿途赛道和相关场地的赛事使用权。

（3）配备与赛事规模相匹配且具有一定资质的山地救援团队。

（4）配备赛事所需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人员等。

（5）配备与赛事级别和规模相符的安保及医疗救护人员等； 

（6）赛事公众责任保险应覆盖所有的赛事相关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登山协会拓展运动赛事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中国登山协会拓展运动赛事竞赛规则》，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中国登山协会拓展运动赛事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运动员手册：宜包括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比赛路线信息、日程安排、场地示意图、交通指南、补给信息、检查点信息、摆渡安排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附录2.12.1户外拓展赛事竞赛场地设施要求

	场所、设施要求
	引用文件

	拓展场地面积应不小于800 m2
	GB19079.19-2010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9部分：拓展场所

	拓展场地内至少应有进行6个高度2 m 以上的穿越、上升、下降、跳跃项目和6个高度2 m 以下的穿越、上升、下降、跳跃项目的设施。
	

	拓展场地内有保护装备项目的活动空间投影地面应具有缓冲作用。
	

	拓展场地距离电力设施的水平距离不小于8 m; 距离地下管线的水平距离不小于2 m; 距离各类建筑的水平距离不小于5 m。
	

	拓展场地应远离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的物品。
	

	应避免活动空间的光干扰。
	

	上方保护点的构件承载力应不小于10 kN;地面保护点的构件承载力应不小于5 kN。
	

	承接跳跃冲击的悬挂件的承载力应不小于7.5 kN。
	

	梯子的踏板和登高脚架的承载力应不小于2kN。其他攀爬支承件的承载力应不小于3kN。
	

	钢丝绳的抗拉力应不小于15 kN ,其他性能应符合GB/T 8918的相关规定。
	

	钢丝绳的端部固定应符合GB8408—2008 中8.11的规定。
	

	人体可达范围内器械的尖角、锐角、凸缘应进行圆滑处理,上述部位的圆角半径不小于3 mm。
	

	需要设置护栏时,护栏应满足GB 4053.3的规定。
	

	设施不应在人体可达范围存在这样的结构形式:活动人员因其身体、身体的一部分或衣服的非主观原因进入构件的封闭或非封闭开口并被限制而产生伤害。设施所使用的材料还应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因弯曲、变形而产生上述结构形式。
	

	人员站立面的静摩擦系数不小于0.5; 或在踏板的主运动方向和易滑脱方向设置高度不低于0.03 m的防滑脱凸台或护板。
	

	需具备符合赛事所需的设施
	中国登山协会拓展运动赛事办赛指南

	需具备与赛事活动规模和级别相适应的场地（能够保证观众区、休息区、检录区、媒体区等的规划）且场地要规则平整具备基本的基础设施；
	

	场地与比赛设施之间距离不宜过远，要便于观众观看、便于媒体拍摄。
	

	场地的选择要保证赛事活动安全开展，避开存在安全隐患（落石、山洪、泥石流等）区域。
	


附录2.12.2户外拓展赛事竞赛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安全带应符合 GB 6095-2021/EN 12277:2015 + A1:2018、EN 361:2002/ UIAA 105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安全头盔 应符合GB 24429-2009/EN 12492:2012/UIAA 106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主锁 应符合GB 23469-2009/ EN 362:2004、EN 12275:2013/UIAA 12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动力绳应符合GB/ 23268.1-2009/ EN 892: 2012 /UIAA 10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静力绳 应符合EN 1891:1998/ UIAA 107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成型扁带 应符合EN 566:2017/ UIAA 104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安全防护垫 应符合GB/T30228/ EN 1177/ EN 12503-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快挂应符合EN 566:2017/ EN 12275:2013/ UIAA 104 /UIAA 121 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上升器 应符合EN 567:2013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下降器应符合GB/T 38230-2019/ EN 341:2011/EN 15151:1:2012/EN 360-200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制动保护器应符合EN 15151:1:2012/EN 15151:2:2012/UIAA 129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13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攀冰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国际登山联合会的要求及GB 19079.29-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9部分：攀冰场所》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13.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国际登山联合会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13.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人员资质需符合《中国登山协会攀冰运动赛事参赛指引》相关要求。参赛前提交三个月内身体检查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文件以及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全国性比赛，裁判长需由国家级（含）以上裁判员担任，裁判员应具备中国登山协会培训认证的相关资质。

（4）专业技术人员:需符合攀冰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暨实施细则（试行）》（2021年）要求。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救援人员持有中国登山协会、红十字会或其他专业机构认证的急救证书。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获得赛事场地的使用权。

（3）配备与赛事规模相匹配的具有一定资质的山地救援团队。

（4）配备赛事所需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人员等。

（5）配备与赛事级别和规模相符的安保及医疗救护人员等； 

（6）赛事公众责任保险应覆盖所有的赛事相关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登山协会攀冰运动赛事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与国际攀登联合会（UIAA）或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与国际攀登联合会（UIAA）或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4）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5）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附录2.13.1攀冰竞赛场地要求
	场所类型
	场所、设施要求
	引用文件

	通用要求
	除明确标记的区域外，爬坡结构的表面应允许用于爬坡。这些区域和连续的、清晰可识别的红色边界不得被参赛者的任何部分或他/她的设备接触。红色区域界线及其以外的区域不能用于攀登。
	Annex 2 2023 UIAA Ice Climbing Competition Regulations final

	
	侧边(板连接)和墙顶边不能用于攀爬。
	

	
	如需在墙上划界某一路线，以便将其与另一路线清楚地隔开，应使用连续的、可清楚识别的标记进行划界。
	

	
	开始尝试的起点、终点和路线上的区域必须用蓝色清楚地标出。
	

	
	单线线路高度18-25米，双线线路高度12-18米。
	

	
	所有速度竞赛路线均须攀爬在缆绳上。
	

	自然攀冰场所
	所应满足相邻攀冰者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小于3m。
	GB 19079.29-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9部分：攀冰场所

	
	冰壁应冻结完整，可安置冰锥等保护点装备。
	

	
	设置好的每个顶端保护系统受力应不小于8kN。
	

	人工攀冰场所
	应满足相邻攀冰者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小于3m。
	

	
	每个顶端保护系统应与支撑结构相连，且受力不小于8kN。
	

	
	冰壁应冻结完整，并具有牢固的支撑结构。
	


附录2.13.2攀冰竞赛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保护装置（自锁）应符合EN15151-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保护装置（手动）应符合EN15151-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登山动力绳应符合GB/T 23268.1-2009或EN 892或UIAA 10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冰爪应符合EN 893:2019或UIAA 153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头盔应符合EN 12492: 2012或UIAA 106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安全带应符合EN 568-2007或EN 12277或UIAA 105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铁锁应符合ASTM F 1774或EN 12275:2013或UIAA 12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扁带应符合UIAA 103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冰镐应符合EN 13089或UIAA 15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雪锚应符合UIAA 154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冰锥应符合EN 568-2007或UIAA 155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冰锚应符合UIAA 15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登山鞋应符合QB/T 4553-2013/ CNS 4871-1979/ JIS S5035-1992，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手套应符合GB/T 38304-2019/EN51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14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攀岩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国际攀联竞赛规则的要求及GB 19079.4-2014《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4部分：攀岩场所》的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14.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国际攀联竞赛规则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14.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人员资质需符合《中国登山协会攀岩运动赛事参赛指引》（2022版）相关要求。参赛前提交三个月内身体检查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文件以及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全国性比赛，裁判长需由国家级（含）以上裁判员担任，裁判员应具备中国登山协会培训认证的相关资质。

（4）专业技术人员:需符合《攀岩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暨实施细则（试行）》（2019年修订）要求。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获得赛事场地的使用权。

（3）有赛事所需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人员等。

（4）配备与赛事级别和规模相符的安保及医疗救护人员等； 

（5）赛事公众责任保险应覆盖所有的赛事相关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登山协会攀岩运动赛事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国际性比赛按照国际攀岩联合会（IFSC）的《国际攀岩竞赛规则（2022 年）》执行；全国性比赛由中国登山协会参照《国际攀岩竞赛规则（2022 年中文版）》，结合我国国情修改制定并执行；省（区、市）举办的攀岩赛事以及群众性和商业性攀岩赛事可参照上述规则执行。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与国际攀岩联合会（IFSC）的《国际攀岩竞赛规则（2022 年）》执行；全国性比赛由中国登山协会参照《国际攀岩竞赛规则（2022 年中文版）》，结合我国国情修改制定并执行；省（区、市）举办的攀岩赛事以及群众性和商业性攀岩赛事可参照上述规则执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4）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5）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附录2.14.1攀岩竞赛场地要求
	竞赛类型
	场所、设施要求
	引用文件

	通用要求
	每条攀登线路的宽度应不小于1.8 m。
	GB 19079.4-2014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4部分：攀岩场所

	
	每个顶端保护系统承载力应不小于8 kN。
	

	
	每个保护挂片应与结构直接链接,且承载力不小于8 kN。
	

	
	岩板耐受静载荷应不小于4 kN。
	

	
	岩板的耐受动载荷应不小于6 kN。
	

	
	支点孔抗拉力应不小于3 kN。
	

	
	用于攀石活动的人工岩壁有效垂直高度应不超过5 m。
	

	
	应有清晰、醒目的危险区域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
	

	
	攀岩场所应有通讯设备,并保证联络畅通。
	

	
	室内攀岩场所应设置广播设施。
	

	
	室内攀岩场所应有通风设施。
	

	难度赛
	在高度不低于12米的专门设计的人工岩壁上进行。岩壁条件应能够满足设计如下规格的线路:如下规格的线路：1）长度不小于15米；2）宽度不小于3米（除非经裁判长特别许可)﹔
	2022 国际攀联竞赛规则 V2.0.1

	
	保护方式：1）公开类的比赛中，运动员攀爬时使用单绳，沿线路将绳子扣入一系列的保护点中；2）残疾人类的比赛中，使用a）单绳穿过线路顶部的保护站;或者b）两条绳子分别穿过线路顶部的保护站和线路中部的保护站。
	

	攀石赛
	须在专门设计的人工岩壁上的一组短线路(“boulders”)上进行，攀爬时不需要绳子保护。用于攀石活动的保护垫应表面平整,无明显缝隙,保护垫水平方向密度均匀,厚度不小于0.4 m,保护垫覆盖范围的外侧距离岩壁纵向投影外沿不小于2.5 m。
	

	速度赛
	符合《国际攀联速度赛许可规则》设计要求的岩壁；使用经国际攀联批准的自动计时系统；使用经国际攀联批准的自动保护系统为运动员进行上方保护。
	


附录2.14.2攀岩竞赛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自动保护装置（速度赛）应符合EN 341:2011 Class A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保护装置（自锁）应符合EN 15151-1的要求，或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保护装置（手动）应符合EN 15151-2的要求，或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安全带应符合GB 6095-2021/EN 12277:2015 + A1:2018、EN 361:2002/ UIAA 105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登山动力绳应符合GB/T 23268.1-2009 /EN 892 /UIAA 10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主锁（丝扣锁）应符合EN 12275（H 类）/UIAA 12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主锁（自动锁）应符合EN 12275（H 类）/UIAA 12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快挂（扁带）应符合EN 566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快挂/连接器（单锁）应符合EN 12275（B 类，D 类）/UIAA 12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快挂/连接器（梅陇锁）应符合EN 12275（Q 类）/UIAA 121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头盔应符合GB 24429-2009/EN 12492:2012/UIAA 106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15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自然岩壁攀岩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国际攀联竞赛规则的要求及GB 19079.4-2014《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4部分：攀岩场所》的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15.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国际攀联竞赛规则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15.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参赛前提交三个月内身体检查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文件以及自愿参赛责任书；参赛年龄要求为 14-60 岁（以竞赛日为准），14-16 岁的参与者需在监护人或教练陪同下参与；青少年攀岩自然岩壁赛事活动，可以根据赛事级别和规模的不同对参赛选手年龄、竞赛成绩等进行调整；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全国性比赛，裁判长需由国家级（含）以上裁判员担任，裁判员应具备中国登山协会培训认证的相关资质。

（4）专业技术人员:需符合《攀岩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暨实施细则（试行）》（2019年修订）要求。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救援人员持有中国登山协会、红十字会或其他专业机构认证的急救证书。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获得赛事场地的使用权。

（3）配备与赛事规模相匹配且具有一定资质的山地救援团队。

（4）配备赛事所需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人员等。

（5）配备与赛事级别和规模相符的安保及医疗救护人员等； 

（6）赛事公众责任保险应覆盖所有的赛事相关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中国登山协会自然岩壁攀岩赛事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按照《中国登山协会自然岩壁攀岩竞赛规则》执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按照《中国登山协会自然岩壁攀岩赛事参赛指引》执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运动员手册：宜包括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比赛路线信息、日程安排、场地示意图、交通指南、补给信息、检查点信息、摆渡安排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比赛路线信息、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附录2.15.1 自然岩壁攀岩竞赛场地要求

	场所、设施要求
	引用文件

	每个固定的保护挂片承载力应不小于8 kN。
	GB 19079.4-2014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4部分：攀岩场所

	开放期间环境照度应不小于100 lx。
	

	应有清晰、醒目的危险区域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
	

	公共指示用标识应符合GB/T 10001.1的要求。
	

	攀岩场所应有通讯设备,并保证联络畅通。
	

	在制造攀爬点时，不得使用危险物质，以免对设备的使用者造成不利的健康影响。
	中国登山协会自然岩壁攀岩赛事办赛指南

	需具备与赛事活动规模和级别相适应的场地（能够保证观众区、休息区、检录区、媒体区等设置）﹔
	

	需具备符合赛事所需的自然岩壁（岩壁可攀、岩壁高度15米-50米、宽度不小于10米）
	

	场地与岩壁之间距离不宜过远，要便于观众观看、便于媒体拍摄
	

	场地和岩壁的选择要保证赛事活动安全开展，避开存在安全隐患（落石、山洪、泥石流等）区域。
	

	根据赛事需求设立相应的功能区，其中包括:运动员集结区、检录区、指挥中心、医疗中心、媒体中心等。
	


附录2.15.2自然岩壁攀岩竞赛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保护装置（自锁）应符合EN 15151-1的要求，或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保护装置（手动）应符合EN 15151-2的要求，或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安全带应符合EN 12277（C 类）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攀岩绳应符合EN 89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主锁（丝扣锁）应符合EN 12275（H 类）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主锁（自动锁）应符合EN 12275（H 类）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快挂（扁带）应符合EN 566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快挂/连接器（单锁）应符合EN 12275（B 类，D 类）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快挂/连接器（梅陇锁）应符合EN 12275（Q 类）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登山动力绳应符合GB/T 23268.1-2009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头盔应符合EN 12492: 201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16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滑雪登山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国际滑雪登山联盟（ISMF ）竞赛规则要求及GB 19079.6-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6部分：滑雪场所》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16.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中国登山协会滑雪登山赛办赛指南及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16.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参赛运动员接受过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竞赛培训，参赛前提交三个月内身体检查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文件以及自愿参赛责任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全国性比赛，裁判长需由国家级（含）以上裁判员担任，裁判员应具备中国登山协会培训认证的相关资质。

（4）专业技术人员:需符合《滑雪登山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2021试行版要求。

（5）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6）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救援人员持有中国登山协会、红十字会或其他专业机构认证的急救证书。

（7）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获得赛事场地的使用权。

（3）配备与赛事规模相匹配的具有一定资质的山地救援团队。

（4）配备赛事所需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人员等。

（5）配备与赛事级别和规模相符的安保及医疗救护人员等； 

（6）赛事公众责任保险应覆盖所有的赛事相关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登山协会滑雪登山赛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滑雪登山竞赛规则》，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按照《滑雪登山竞赛规则》2021中文版执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运动员手册：日程安排、赛道信息、项目编排、装备检查、装备要求、气象信息、补给点信息、检查点信息、组委会对应联络信息等。

（4）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比赛路线信息、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5）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6）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附录2.16.1滑雪登山竞赛场地要求

	竞赛类型
	场所、设施要求
	引用文件

	通用要求
	室外滑雪道总面积应不小于6000m2
	GB 19079.6-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6部分：滑雪场所

	
	雪层压实之后的厚度应不小于30cm,雪面上不得有裸露的土石等杂物,雪层表面不得形成冰状。
	

	
	有广播、通讯设备
	

	
	滑雪场应提供当日天气预报
	

	
	专用急救设备应放在滑雪区域内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每条滑雪道终点停止区地势平缓，并至少6m宽。室外滑蕾道终点停止区面积应不小于1000m2。终点停止区末端应加装安全防护设施。
	GB 19079.6-2013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6部分：滑雪场所 +

中国登山协会滑雪登山赛办赛指南

	垂直竞速
	赛道距离 310千米，累计爬升 400-700米。在封闭的雪道上进行比赛；也可以在雪道外进行，但只能沿着最小宽度为2米的预制赛道进行。平均坡度应至少15度； 
	中国登山协会滑雪登山赛办赛指南

	短距离
	赛道距离约300米，累计爬升80米以内。应在便于到达、便于观众观看的场地进行；起点到赛道最高点有80米的高差；有足够的攀登和下滑区域。
	

	个人越野
	赛道距离8-20千米，累计爬升800-1900米。在雪坡上至少进行3次上升/下降，单次上升不得超过累计爬升的50%。累计海拔差（正+负）：至少85% 的部分必须穿着雪板进行； 步行（允许拿着雪板）的部分最多为5%（人行道、森林小径等非雪地路面）； 背板技术部分最多为10% （山脊、陡坡等）。
	


附录2.16.2滑雪登山竞赛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滑雪板应符合ISMF国际滑雪登山赛事竞赛规则装备要求或GB/T 40923.1 或 GB/T 40923.2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固定器应符合ISMF国际滑雪登山赛事竞赛规则装备要求或GB/T 40924 或GB/T 40925/或GB/T 40922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雪杖应符合GB/T 40929 或 ISO 7331:2020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雪崩探测仪应符合EN300718-1 (457kHz)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头盔应符合GB/T 41526.1或EN1077 B类或EN12492 或UIAA106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雪铲应符合ISMF国际滑雪登山赛事竞赛规则附录3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探针应符合ISMF国际滑雪登山赛事竞赛规则附录2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救生毯应符合ISMF国际滑雪登山赛事竞赛规则装备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金属冰爪应符合EN 893或UIAA 153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安全带应符合EN 12277或UIAA 105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防坠缓冲装置应符合EN 958或UIAA 128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连接器应符合EN 12275或UIAA 121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动力绳应符合GB/T 23268.1或EN 892或UIAA 101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17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越野拉力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颁布的《汽车越野拉力赛办赛指南》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17.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17.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参赛前提交三个月内身体检查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文件以及自愿参赛责任书；国际、全国性比赛车手资格：参赛车手和领航须持有中汽摩联颁发的当年有效比赛执照，比赛执照相关要求参见《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车队注册登记管理办法》。地方性赛事车手资格：报名的车手和领航须持有中汽摩联当年有效B级以上比赛执照。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由中汽摩联或地方汽摩协会根据《中汽摩联裁判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选派。

（4）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5）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6）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关运营资质。

（2）获得赛事场地的使用权。

（3）配备与赛事规模相匹配的具有一定资质的救援团队。

（4）配备赛事所需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人员等。

（5）配备与赛事级别和规模相符的安保及医疗救护人员等。

（6）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医疗、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7）赛事公众责任保险应覆盖所有的赛事相关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发布的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发布的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4）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5）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附录2.17.1 越野拉力赛事活动场地要求

	场所、设施要求
	引用文件

	赛事路线应远离洪水、沙尘暴、极寒等自然灾害多发路段。
	中汽摩联《汽车越野拉力赛办赛指南》

	赛事中每个特殊赛段的长度不得超过600公里。
	

	赛道路线地形的选择可以是戈壁、沙漠、河道、河谷、荒漠及非铺装路面的自然道路。
	

	赛段选择为沙漠地形，则建议每个特殊赛段中的沙漠路段距离不可超过整个赛段长度的1/2；整个特殊赛段选择为全沙漠路段，则赛段长度不能超过300公里。
	

	赛段不能选择在已确定的自然保护区和文物保护区域内；赛事路线中特殊赛段途经的沙漠、戈壁、河谷、河道、荒地等自然地形不能涉及国家确定的自然保护区域。
	

	赛段不能涉及国家重点工程及军事区域；必须绕行及避让。
	

	赛事路线中确有需要经过特殊区域及路段的需求，必须征得管理部门同意并出具书面文件确认。
	

	赛事路线途经人口稠密的村镇、农田及重要设施，必须设置30公里/小时、50公里/小时、70公里/小时等标准限制速度，如果竞赛路线途经的当地交通限速更低，必须遵守地方限速规则。
	

	赛事中的特殊赛段或场地如需在河道、冰面上进行，必须征得举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同意并出具书面文件确认。
	

	任何特殊赛段必须保证通讯信号能够正常覆盖(赛事通讯技术说明及要求在越野拉力赛通讯方案中阐明)
	

	赛事路线必须对参赛车辆限速，具体限速标准为：T1组180公里/小时、T2组180公里/小时、T3组130公里/小时、T4组130公里/小时、T5组140公里/小时、公开组(含量产公开组) 180公里/小时、新能源组180公里/小时。
	

	按照赛程，驾驶时间超过12小时后必须有一段至少6小时的休整，超过10个阶段的比赛必须有一段不少于24小时的休整。
	


附录2.17.2越野拉力赛事活动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参赛汽车应符合中汽摩联《汽车越野赛车辆技术规则》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头盔应符合国际汽联标准FIA 8860-2018/FIA 8860-2010 (2029年失效)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FHR及栓带系统符合国际汽联标准FIA 8858-201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HANS及栓带系统符合国际汽联标准FIA 8858-2002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手套符合国际汽联标准FIA 8858-200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长袖内衣符合国际汽联标准FIA 8858-200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防火面罩符合国际汽联标准FIA 8858-200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袜子符合国际汽联标准FIA 8858-200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比赛专用鞋符合国际汽联标准FIA 8858-200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比赛服符合国际汽联标准FIA 8858-2000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2-18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条件
公路摩托车赛事活动

1.办赛场所、设施条件

应符合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颁布的《公路摩托车办赛指南》相应要求，详见附录2.18.1。

2.器材条件

器材应符合相关标准对应要求，详见附录2.18.2。

3.人员要求

（1）参赛运动员：参赛选手必须持有一个月内国家医疗机构出具的个人身体健康证明或体检证明。参赛车手必须购买保险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和不低于30万元的附加医疗保险。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参加赛事的车手必须持有中汽摩联颁发的当年有效的公路摩托车比赛执照。比赛执照的分类、申请、换照参照《中汽摩联车手、车队注册登记管理办法》；比赛规则中须对参赛车手年龄作出严格规定(包括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参赛必须由其父母或指定监护人到场陪同并签署参赛同意书；

（2）赛事安全人员：应由具备一定比赛经验和技术资质者担任。

（3）裁判人员：由中汽摩联或地方汽摩协会根据《中汽摩联裁判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选派。

（4）医务人员：持有紧急救护技能的医生或者护士资格证书。

（5）救援人员：赛事配备相应规模的救援队，救援队有独立法人资质。

（6）其他人员：赛事活动如涉及安保人员、服务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对上述人员的要求应在办赛方案中加以规定。

4.赛事活动组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经营范围；缴纳5人以上社保，举办过5场以上公路摩托车赛事活动，且无《中汽摩联公路摩托车办赛指南》中的重大事故记录。

（2）获得赛事场地的使用权。

（3）配备与赛事规模相匹配的具有一定资质的救援团队。

（4）配备赛事所需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竞赛组织人员等。

（5）配备与赛事级别和规模相符的安保及医疗救护人员等。

（6）拥有保障竞赛活动所需场地、设施、设备、器材、医疗、必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及频率等条件。

（7）赛事公众责任保险应覆盖所有的赛事相关人员，包括观众。

5.赛事相关文件要求

赛事活动组织者应认真学习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发布的办赛指南中相关要求，并转化为方案落实。

（1）竞赛规程：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发布的竞赛规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竞赛规程。

（2）参赛指引：竞赛类体育活动应执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发布的参赛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应及时发布相应参赛指引。

（3）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应包含赛事活动日程、地点、内容、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工作手册等信息，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4）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基于赛事特点，编制安全工作方案，方案宜包含场地风险源识别与控制、人流控制、天气、交通、消防、餐饮、住宿、医疗、熔断等要素。方案组织架构科学、责权明确、分工合理，且清晰可执行。

（5）赛事活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应符合GB/T-2963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附录2.18.1公路摩托车赛事活动场地要求

	场所、设施要求
	引用文件

	赛事场地的设计和修建符合中汽摩联《公路摩托车比赛场地标准》相关要求，并获得中汽摩联有效认证
	中汽摩联《公路摩托车办赛指南》


附录2.18.2公路摩托车赛事活动器材要求
	器材要求

	参赛车辆应符合中汽摩联《中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改装技术条例》和《中国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技术规则》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头盔应符合欧洲标准ECE 22-05,ECE 22-06 (仅“P”型号) 要求，或日本标准JIS T 8133:2015 (仅“型号-2，全盔)的要求，或美国标准SNELL M 2015，SNELL M 2020D ，SNELL M 2020R的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车手服装必须包括赛服、长裤、长袖衫和内衣。推荐使用不完全包括由尼龙、氨纶等纺织品材料制作这些服装。对于雪地摩托，这些服装应可以御寒。

	护目镜、头盔面罩必须由防碎材料制造，不得使用引发视觉障碍。可使用头盔面罩和“快拆式”或“快翻式”的眼部保护装置或装备。头盔面罩不得是头盔整体的一部分。

	靴子必须由皮革或相同性能的材质制作，高度不小于30厘米。

	护肩、护肘、护臀和护膝，应符合EN 1621-1标准, 2级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中心护甲（CB）和全背部护甲（FB），符合EN 1621-2标准, 1级或2级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护胸，符合EN 1621-3标准,1级或2级要求，或提供其它等效质量证明文件。


附件3-1
关于同意举办××赛事活动的决定

×××（申请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规定，你单位申请于××年××月××日在××举办××赛事活动，赛事活动主办方为××,承办方为××，协办方为××，具体负责人为××。经实地核查，予以批准，请认真做好赛事活动的组织保障工作。

特此批复。

××体育局

20××年×月××日

附件3-2
关于变更××赛事活动的决定

×××（申请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规定，你单位申请变更××赛事活动内容为××××，经核查，予以批准，请认真做好赛事活动的组织保障工作。

特此批复。

××体育局

20××年×月××日
附件3-3
关于取消××赛事活动的决定

×××（申请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规定，你单位申请于××年××月××日在××举办××赛事活动，赛事活动主办方为××,承办方为××，协办方为××，具体负责人为××。因××原因申请取消此项赛事活动，经核查，现作出取消××赛事活动的决定。

特此批复。

××体育局

20××年×月××日


